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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爭議仲裁是由公正之第三方進行獨立判斷，解決勞資爭議的方式。我國

勞資爭議處理法在民國一百年修正實施後，新設立了所謂的獨任仲裁人。究竟仲

裁人之角色該如何扮演，該如何進行仲裁，仲裁時還有那些必須注意之原則，或

執業之倫理等，本文將簡要的介紹仲裁人之角色與其相關之職業倫理。 

 

  怎樣才能成為一位好的仲裁人? 仲裁人必須操守正直，擁有健全的判斷力，

以及不偏不倚的態度，同時還具備勞動與雇用法令相關領域的專業。 

 

  仲裁人的角色是被期待要能夠針對在其面前展現的議題做出決定。一般而言，

法院通常不會檢視(或推翻)仲裁人已經做的仲裁決定。這是長期以來各國在仲裁

法規上的通案原則。仲裁的結果如何落實在於仲裁聽證的過程的進行方式。最重

要的還是仲裁之公正性與公開性。 

 

  對於所要進行仲裁之案件，一個好的仲裁人必須不具個人或財務上之利益，

並且與其所要仲裁之案件沒有任何關係，不會對於案件相關之任一方提供其諮詢，

以避免可能發生的偏見。仲裁人同時也應該遵守相關法令之公開揭露之規範。 

 

  當然，並非所有的與仲裁人之關係都是被質疑的，通常，只要是仲裁人在接

受其任命前，揭露其與案件之關係就足夠。也就是說仲裁人必須了解，在任何時

候只要有不適任之資訊產生時，為謹慎起見都要揭露給當事人，因此可以讓雙方

在選擇仲裁時有充分告知之資訊。 

 

  如果在被詢問擔任仲裁人之當下，發現過去或現在之商業關係與其中之一方

或提供諮詢，但其關係太過緊密，仲裁人應該揭露此一關係並且拒絕提供服務。

另外假使當你首次召集當事人雙方進行聽證過程時，才發現與來與其中當事人之

一過去經有所關連，此時即應停止聽證之程序，並且依照規範之程序，向當事人

提出揭露之內容，容許當事人可以有機會免除他們之異議。此階段當事人排除其

異議是重要的，因為在此仲裁案件繼續進行之後續程序中，當事人將不能因此而

表達所謂仲裁程序或結果偏差之異議。 

 

  仲裁人不應與當事人與其律師進行私下溝通，除非是當事人雙方皆在場的情

況下。仲裁人應該拒絕當事人邀請之邀宴，並且避免類似的單獨性之接觸，不論



是在仲裁案件正在進行中，或是案件已久經結束後的一段合理的時間。 

  仲裁人必須在事實與表面皆維持中立，例如仲裁人對任何當事人或其證人不

應該表達不喜歡的意見等。 

 

  仲裁人的個人特質必須包含誠實，正直，公正，以及勞動關係事務之一般能

力。仲裁人必須將這些個人特質忠實的展現，並且不論是在程序性或實質性的決

定上，做出良好的判斷，  

 

  仲裁可能經由當事人雙方之協議，或來自行政機關直接的指定。但是能夠有

效建立仲裁人之功能的做法應該是來自當事人或是指派機關對於個別仲裁人之

潛力或表現之評估，而不是來自主管機關列冊抽籤或輪派之結果。每一個仲裁人

都應該在每一件議題上對待一方的裁定與對待另一方的裁定都是一樣的，但如果

只是為了個人能被當事人接受，而已妥協來犧牲其原則的話則將是非常不專業

的。 

 

  當仲裁人認為相關之案件已經超越其處理能力時，應該拒絕其指派，撤回，

或請求技術協助。有些仲裁人可能是和一般性的仲裁案件，但不一定適合某些特

定性質之案件。某些型態之案件例如績效，工作標準，職位評價，福利事項，退

休金，或保險等案件可能需要特別的背景和經驗。相關行政機關或是需要特殊資

格之需求時，當事人雙方在派任仲裁人之前應該告知其特殊需求。 

 

  仲裁人必須堅持其尊嚴與正直的信念，來提供對雙方當事人之有效的服務。

就此目的而言，仲裁人應該維持關於與其相關領域之仲裁原則，措施和發展方向

等最新的知識。有經驗之仲裁人應該參與訓練新的仲裁人。仲裁人不應該廣告或

尋求仲裁之任命。 

 

  仲裁人提供給有關機關或機構之個人資訊應該正確，這些資訊可以包括所參

加之專業組織，包含曾經擔任過之重要職務等。在接受仲裁之任命前，仲裁人也

應該揭露其過去管理，代表或受諮詢之任何企業或工會之職務等。 

 

  關於仲裁人之執業規範，各國皆有，目的在建立仲裁人之所以成為專業人員

之管理與自我遵循之機制。 

 


